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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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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Ｈ

股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Ｈ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７２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获准向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配售不超过

６８０

，

４２３

，

１７２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１

元，全部为普通股。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

会议的授权，尽快实施本次配股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行了“北京

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产品名称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

产品简称

１３

华联

ＰＰＮ００１

产品代码

０３１３９０２５２

期限

２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本期发行总额

１０

亿元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票面价格

（

元

／

百元面值

）

１００

元

／

百元 票面利率

６．３５％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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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河南

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河南大有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以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其所

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人

、

本公司

、

公司

、

河南

煤化集团

指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义煤集团 指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有能源 指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通知

》

指

《

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将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至河南煤化集团的通知

》（

豫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５３

号

）

本次收购

、

本次股份划转 指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将其持有义煤集团的

２，２０４，９０５，９００

股股

份

（

占义煤集团总股本的

６５．７９％）

无偿划转至河南煤化集团

，

从而导致河南煤化集团间接控制大有能源

５９．０８％

的权益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２９０５

房间

法定代表人：陈祥恩

注册资本：

１２２

亿元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码及代码：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２８６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能源、化工、金融、装备制造、物流、有色金属、建筑、电力、水

泥、交通运输、教育、房地产、租赁业等行业的投资与管理；实业投资；煤炭（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

销售；煤炭、化工、金属、装备制造等科学研究；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豫国税郑东字

４１０１１６６６３４１４１３２

号

通讯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

４５００４６

）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

）

６９３３ ７１５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

）

６９３３ ７０２０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公司是根据河南省政府国资委《关于组建河南煤化集团的决定》（豫国资

文［

２００７

］

６５

号）和河南省政府《关于组建河南煤化集团的批复》（豫政文［

２００７

］

８５

号）等文件批准，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注册成立的省属国有独资企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河南省政府以豫政文［

２００８

］

２２１

号《关于河南煤化集团重

组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同意以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持有的焦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国有股权对本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２２

亿元。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本公司自成立之日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公司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的主要业务情况

河南煤化集团是一家集煤炭、化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物流贸易、建筑矿

建、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相关多元发展的国有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集团。 河南煤

化集团是河南省首家连续两年进入世界

５００

强的企业，

２０１２

年位列世界

５００

强第

３９７

位、河南工业百强企业第

１

位。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８０６．７７

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

１０．０８

亿元。

河南煤化集团按照“集团相关多元化、业务单元专业化、产业链条完整化”

的发展战略，充分依托煤炭及钼、铝等其他矿产资源，持续调整优化产业、产品

结构，构建了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为重点产业，以物流贸易、建筑

矿建、现代服务业为培育产业的“

４＋３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了实业、贸易、金融

“三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格局。四大重点产业板块的主要情况如

下：

煤炭方面：河南煤化集团拥有煤炭资源储备

４００

多亿吨，遍布河南省内

１０

个省辖市及贵州、新疆、内蒙古、安徽等省（区），拥有雄厚的资源优势。公司

２０１２

年煤炭总产量为

７

，

５２０

万吨， 已进入国家规划的

８

个

５

，

０００

万吨级煤炭大集团的

战略序列。

化工方面：河南煤化集团拥有以煤化工为主的化工产业，煤化工产业是重

点打造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 河南煤化集团掌握煤化工的世界高端技术，拥有

世界首创、国内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水平的煤制乙二醇技术，是目前华中地区最

大的甲醇生产企业。

有色金属方面：河南煤化集团的有色金属板块包括钼、铝两个产业。河南煤

化集团是河南省铝土矿资源和钼矿资源整合主体之一，有色金属特别是钼金属

开采加工是重点产业。河南煤化集团拥有钼金属资源量

１４０

万吨；铝土矿资源储

备丰富，在国内拥有铝土矿资源

１

，

０００

多万吨，在几内亚拥有已探明资源量达

１５

亿吨的优质铝土矿。

装备制造方面：河南煤化集团的装备制造业务板块主要以轴承、航天炉成

套设备、煤矿机械、空分设备制造为依托，发展与煤炭、煤化工、煤矿机械相关的

制造行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本公司的子公司洛阳

ＬＹＣ

轴承有限公司和

开封空分集团有限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均处国内先进水平。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合并后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煤炭开采

、

原煤洗选加工销售

、

煤

化工

、

轴承制造

、

空分设备

、

钼矿开

采加工

、

铝矿开采冶炼等

２

焦作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４．１２％

煤炭开采

、

原煤洗选加工销售

、

发

电

、

水泥生产等

３

鹤壁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团

６８．９８％

煤炭开采

、

原煤洗选加工销售

、

煤

化工

、

装备制造等

４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００％

氮肥

、

甲醇生产及销售

５

河南省煤气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７８．６７％１

燃气的销售

；

煤气的生产

、

管道输

配销售

；

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

煤

炭的销售

；

机械备件仪器仪表的销

售等

６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１．００％

化肥

、

化工原料生产

、

机械加工等

７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国龙物流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物流服务

、

货运代理

、

普通货运

，

从

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有色

金属

、

木材

、

五金交电

、

钢材建材

、

仪器仪表及配件

、

仓储服务

；

煤炭

零售等

８

河南财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地质勘探业

、

矿产开发业等

９

永城职业学院

７０．００％

培养高等专科学历技术应用人才

、

高等专科学历教育

、

相关教学研

究

、

相关继续教育培训等

１０

安阳龙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化工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

、

法兰管

件生产及其销售等

１１

河南国龙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礼仪服务

、

物业服务

、

餐饮住宿

、

酒

店管理等

１２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商务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会议会展策划

、

礼仪庆典服务

、

商

务信息咨询等

１３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重型装备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矿山机械

、

矿用安全保障设备

、

环

保设备的研究

、

设计

、

制造

、

销售

、

租赁

、

安装

、

维修及相关的技术咨

询服务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

务

１４

内蒙古豫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建设工程投资

、

矿业投资等

１５

河南煤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矿山工程

、

房屋建筑施工

，

钻探冻

结施工

、

钢结构工程

、

机电设备安

装

、

混凝土制品销售等

１６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哈密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煤炭资源投资

、

物流业投资

、

煤层

气投资等

１７

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

制造车用铝合金轮毂及铸件

，

自产

品销售

１８

洛阳龙宇化工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１９

新疆豫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００％

矿产品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品

、

机械

设备等材料的生产

、

销售和进出口

业务

；

矿业技术咨询

、

服务

２０

大方永贵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８７％

水泥生产销售建筑材料

，

建筑材料

行业的投资

２１

河南永煤碳纤维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聚丙烯腈碳纤维产品的研发

、

生产

和销售

２２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０％ ２

内部存款

、

结算

、

融资

、

同业拆借

、

票据承兑与贴现

２３

河南煤业化工报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

河南煤业化工报

》、《

企业观察家

》

编辑

、

出版

、

发行

；

办公用品销售

、

设计制作国内广告

２４

河南煤化集团鹤煤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０％

煤炭洗选加工

、

煤炭产品销售

、

煤

炭产品深加工

、

对建设工程业

、

新

生能源业等的投资

、

物流配送

、

仓

储服务

２５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龙城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房地产投资

、

实业投资

、

房地产开

发销售

２６

河南煤化国龙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５１．００％

电子信息

、

通讯

、

工业智能控制系

统的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维

护及产品销售等

２７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国龙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对房地产

、

矿业

、

进出口贸易

、

新能

源等的投资

，

信息咨询

２８

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纸张

、

纸浆及深加工产品

，

百货

、

工

业生产资料

、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服务

２９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煤炭

、

化工

、

有色金属

、

装备制造

、

现代物流产业的相关技术研发

、

推

广应用

；

技术合作

、

技术引进

；

科技

成果转让及转化

，

实验设备仪器购

销

３０

河南永丰钼业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钼矿勘探

、

矿产品销售

３１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担保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０％

贷款担保

、

票据承兑担保

、

贸易融

资担保

、

融资咨询

、

管理咨询等

３２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洛阳永龙能

化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化工行业业务咨询

、

化工设备销

售

、

煤化工项目投资

注

１

：河南煤化集团直接持有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３３％

的股

权，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２１．３４％

的股权。

注

２

：河南煤化集团直接持有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６３．７０％

的股

权；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３％

的股权；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

２６．３０％

的股权；河南正龙煤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７％

的股权。 其中，永煤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河南正龙煤业有

限公司为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收购人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收购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９９，６８６，５５６，５０３．０９ １７２，２６８，７０８，２９１．７９ １４０，５５９，５２２，４７７．８０

总负债

１５５，０７２，３２８，７００．５１ １２７，９２３，９１８，２７９．０１ １０１，８２０，９５７，１６８．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０，９４３，１４９，０４４．７９ ２１，７２０，６７６，０８４．２４ １９，３８２，３９７，９８６．４７

资产负债率注

１ ７７．６６％ ７４．２６％ ７２．４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０，６７６，６１５，９５６．４５ １８０，４９８，４５９，９７１．７６ １４６，９９０，８５０，１５７．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５１，４１１，３５６．６５ １，４４４，１１１，７５０．９５ ２，２０３，９６９，３５３．０４

净资产收益率注

２ －１３．１４％ ６．６５％ １１．３７％

注

１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注

２

：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２０１２

年，收购人下属部分矿井开展瓦斯综合治理，导致煤炭产量下降幅度

较大；安全投入增加导致吨煤成本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

国内国民经济指标下滑和煤炭产能集中释放的影响，煤炭下游需求增幅低于煤

炭产量增长幅度，导致收购人吨煤售价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以上情况，影响了

收购人

２０１２

年主营业务板块的毛利润；同期各项费用与往年相比出现一定幅度

上升，也影响收购人的利润。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收购人目前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下列人

员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陈祥恩 男 董事长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唐远游 男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薛志俊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张 毅 男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李宪伟 男 董事

、

法务总监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曹志安 男 董事 中国 河南永城 否

陈国平 男 董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张潇君 男 董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赵路忠 男 董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王 镭 男 职工董事

、

副总经济师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戴 月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王向标 男 监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张丽娜 女 监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王庆山 男 监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柴绍忠 男 监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刘同胜 男 监事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刘魁景 男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王俊旭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宋福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张树良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赵廷钊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盛天宝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黄国强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柴明贵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申顺更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张世芳 男 安全监察局局长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邢奇生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六、收购人控制或持有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或以上发行在

外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

上市公司代

码

持股比例

１

持股单位

２

１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证 券 交

易所

６０００６９ ２５．２８％

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２０．３２％

的股份

；

永城煤电控股

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６％

的

股份

２

Ｊｉｕｔｉ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 加 坡 证 券

交易所

Ｃ８Ｘ ２８．４３％

香港龙宇发展有限公司

注

１

： 持股比例指河南煤化集团及其控股下属单位对上述上市公司的合并

持股比例。

注

２

：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为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 香港龙宇发展有限公司为河南煤化集团控股子公司安阳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七、收购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持有超过

５％

股份的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持股单位

２

１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６３．７０％

的股权

；

永

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２６．３０％

的股权

；

永城煤电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６．３％

的股权

；

河南正龙煤业有限公司

持有

３．７％

的股权

２

商丘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２．１４％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漯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５％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９％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

１

： 持股比例指河南煤化集团及其控股下属单位对上述金融机构的合并

持股比例。

注

２

：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河南正龙煤业有限公司为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加快推进河南省管煤炭企业战略重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打造特大型

能源化工企业集团，巩固和提高河南省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河南省煤炭化工产业优势，促进可持续发展，按照“通过双方强强联合，组建在

国内外同行业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能源化工集团”战略重组基本思

路，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河南煤化集团和义煤集团进行战略重组。

鉴于此，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决定将其持有的义煤集团

２

，

２０４

，

９０５

，

９００

股国

有股份（占义煤集团总股本的

６５．７９％

）无偿划转至河南煤化集团。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除外）。 如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

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启动河南煤化集团和义煤集团的战略

重组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河南省政府国资委下达《国有股权无偿划转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河南煤化集团董事会签署《关于无偿受让义马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５．７９％

国有股份的决议》。

本次收购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核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

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大有能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股份划转前，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持有义煤集团

２

，

２０４

，

９０５

，

９００

股股份，

占其总股本的

６５．７９％

；义煤集团持有大有能源

１

，

４１２

，

３８３

，

１２６

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

５９．０８％

。 义煤集团为大有能源的控股股东，河南省政府国资委为大有能

源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划转前，河南煤化集团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大有能

源的股份。

本次股份划转前大有能源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本次股份划转后，河南煤化集团将持有义煤集团

６５．７９％

的股份，并通过义

煤集团间接持有大有能源

１

，

４１２

，

３８３

，

１２６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５９．０８％

。 本次

股份划转完成后，大有能源的控股股东没有发生变化，仍为义煤集团；义煤集团

的控股股东为河南煤化集团；河南煤化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

政府国资委。

本次股份划转后大有能源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二、本次股份划转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河南省政府国资委发布《国有股权无偿划转通知》，主要内

容如下：

１

、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为本次股份划转的划出方， 河南煤化集团为本

次股份划转的划入方。

２

、 本次股份划转的标的为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持有的义煤集团

２

，

２０４

，

９０５

，

９００

股股份，占义煤集团总股本的

６５．７９％

。

３

、 本次无偿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依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３

］

４０５Ｂ０００２

号审计报告，义煤集团资产总计

５８３．４７

亿

元，负债总计

３８１．７６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１．７１

亿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河南煤化集团董事会已经签署了《关于无偿

受让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７９％

国有股份的决议》。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收购还需履行下列审批程序：

１

、 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本次股份划转。

２

、 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河南煤化集团对大有能源的全面要约收购义

务。

三、本次拟转让股份的权利限制

本次股份划转所涉及的大有能源

１

，

４１２

，

３８３

，

１２６

股股份中有

１

，

４１２

，

３６５

，

９２６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但因本次收购是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导致的对

上市公司股份的间接收购，因此，该等限售情形不影响本次收购的进行。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

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收购人声明

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陈祥恩

２０１３年０８月１５日

上市公司名称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大有能源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０３

收购人名称

：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通 迅 地 址

：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

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８

月

９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并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根据《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

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预核准。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

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３０９１２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

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１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拥有的华能辽宁昌图

老城风电场项目已于近日获得辽宁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核准。

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４８

兆瓦，预计总投资为

３．６４

亿元人民币，其

中

２０％

为项目资本金，由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其余资金由银行贷款

解决。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８

证券简称：昌九生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６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黎振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黎振龙先生因工作

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黎振龙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黎振龙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８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发布《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鉴于本次重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

承诺：将尽快确定上述重大事项并刊登相关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河南陈州华英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

州华英公司”）于近日收到淮阳县人民政府企业扶持资金

１

，

０３７

，

４７６．７９

元。

根据《河南陈州华英禽业有限公司关于申请企业扶持资金的报告》，淮阳县人民政

府依据相关项目协议书及文件，为了保证陈州华英企业持续生产经营，同意陈州华英公

司的扶持资金申请。 该笔资金将用于陈州华英公司的种鸡繁育、生产。

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助款计入当期营业外收

入并计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该项资

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